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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獻獎： 

 一、九十二年「臺灣區第十五屆環保盃桌球錦標賽」局本部榮獲機關男子甲組「冠軍」及機關女子組「冠 

  軍」、內湖焚化廠榮獲機關男子甲組「第四名」、稽查大隊江副大隊長慶輝榮獲首長組「第六名」， 

  各獻獎牌乙面。 

二、大安區清潔隊參加九十二年度區民休閒運動大會趣味拔河比賽榮獲亞軍，獻獎盃乙座。 

二、 報告本局第二三Ｏ次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紀錄修正確定，修正之點：七、指示事項（八）「大同區里長反映本局慶昌橋下原大同區蘭州 

     分隊舊址，遷移後未妥善管理造成髒亂，．．．。」修正為「大同區里長反映本局慶昌橋下規 

     劃興建蘭州分隊預定地，未妥善管理造成髒亂，．．．。」。 

三、 報告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洽悉。 

四、 報告事項： 

 (一)  新聞聯絡人報告 有關九十二年八月份本局新聞見報統計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市議會即將於九月十八日開議，對於議員關心議題，各單位應適時回應。 

 (二)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三)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九十二年六月至九十二年八月「山區違規棄置垃圾暨河面漂流物清理及

查扣違規車輛執行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昨（九）日本局提報市政會議之清山淨水修正計畫，請第六科依市長指示： 

  增加量化指標、區分類別以利執行、列出巡查重點、建立責任認養制度、結 

  合企業界及登山社團等共襄盛舉、請警察單位協助有利找出亂源等六項指示 

  修正後實施。 

 (四)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渠一、二隊九十二年八月份溝泥（土）進場、曬乾量暨清理

排水溝渠數量統計表及工地餐廳污染排水溝渠取締告發件數統計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請第三科立即洽養工處依照市長指示處理寧夏路與南京西路溝渠結構影響清 

  疏問題。 

 (五)  掩埋場報告 有關本場山豬窟掩埋場九十二年八月份廢棄物進場處理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爾後請增列與上月比較數據並分析說明。 

２．請第四科整體規劃掩埋場進場廢棄物後續處理問題，如暫存廢棄物移至民間 

  土資廠、曬乾溝泥之再利用、污水廠污泥處理等等，將有限掩埋空間做最有 

  效之運用。 

 (六)  第四科報告 有關本市九十二年八月份（以下稱本月份）垃圾處理量暨垃圾費隨袋徵收執行成

果乙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第四科及掩埋場持續與廢棄物產生源單位溝通，適時提報市政會議請相

關單位配合處理所產生之廢棄物，以延長掩埋場使用年限。 

 (七)  第五科報告 九十二年八月份各行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暨民間回收業者環境衛生稽查

情形暨出貨量統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爾後請增列各區隊日光燈管及廢乾電池回收量當月與上月比較數據並分析

說明。 

 (八)  第五科報告 有關本局九十二年五至八月流浪犬捕捉及疏縱犬隻便溺取締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五科持續加強執行「遛狗繫狗鍊、隨手清狗便」計畫，並請各區隊轉達

清掃馬路人員務必確實清掃狗便。 

 (九) 第五科報告 本市列管廁所九十二年八月檢查及分級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第五科提早通知有被處分之虞的公廁管理單位，以發揮預警及達到改善

之效果。 

 (十)  第五科報告 本局九十二年八月份各區清潔隊清運路線垃圾包使用偽袋嚴重情形調查統計表乙

份，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第五科儘速主動拜會警察大學瞭解如何從查獲使用偽袋者循線追查上源

犯罪計畫。 

 (十一) 偽袋查察小組報

告 

有關本局偽袋查察小組九十二年八月份查察告發執行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一旦查獲偽袋，立即發佈新聞。 

２．請郭副局長邀集第五、六科及法制專員研究查獲偽袋時之遏阻方法，加強偽 



  袋查察小組功能。 

五、  臨時報告事項： 

 (一)  第三科報告 本局九十二年八月份衛生稽查大隊及各區清潔隊清除、告發違規小廣告統計表，

提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稽查大隊及各區隊於週六、日加強巡查在易置違規小廣告地區發現違規

小廣告情形，並請第三科統計納入提案說明。 

 (二)  第三科報告 分隊部及停車場整建工程執行情形，詳如附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工程設計宜事先會同區隊人員現場勘查，事後勿任意變更設計。 

２．各單位工程務必確實監工並注意操守，以確保工程品質。 

 (三)  第三科報告 為執行廚餘回收相關作業規定，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依建議事項辦理，請各隊隊長轉達線上作業人員務必依照標準作業程 

  序執行回收工作，尤其特別注意安全問題。 

２．第三科安排科長級以上同仁（含所屬機關）實地瞭解線上收運情形，對於收 

  運作業相關看法提出心得報告。 

 (四)  秘書室報告 有關本局配合執行行政院函頒「公文書橫式書寫推動方案」乙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主秘督導積極推動。 

 (五)  法制專員報告 有關編纂本局現行法規要點彙編乙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六、  指示事項： 

 (一)  請主任秘書瞭解各區分隊清潔維護管理改善情形，對於改善良好區隊，請第三科簽報獎勵。 

 (二)  請第三科瞭解大同區慶昌橋下規劃興建蘭州分隊預定地相關問題，並洽相關單位協調解決。 

 (三)  北投焚化廠英文簡介，請在台外籍人士協助檢視後再發行，以確保品質。 

 (四)  請郭副局長督導第三、五科及各區隊瞭解本局回收量下降原因。 

 (五)  各單位對於局務會議或主管會報主席裁（指）示事項，若有執行上之困難者，請向二位副局長及主

任秘書尋求協助解決，對於立即可行者，應於一週內完成，必須研擬規劃事項者，亦應於一週內提

出具體構想並積極推動執行。 

 (六)  請第四科先行擬訂民間代清除機構「廢棄物處理廠場進場廢棄物分類、裁罰及違規廢棄物證物處理

原則」提報市政會議通過後函頒實施；至本局區清潔隊管理部分則請第三科儘速研商具體可行原則。 

 (七)  有鑑於東門游泳池管理疏失乙事，本局內湖焚化廠游泳池應加強安全管理。 

 (八)  北基合作案說明會已完成，感謝二位副局長、主秘及各單位的努力，請第四科對於各方所提意見，

積極研議辦理，三個焚化廠及稽查大隊配合辦理；對於基隆市垃圾進廠應與本市適用相同檢查標

準，三個焚化廠配合發放居民陪同檢查證，秉持開闊心胸與附近居民建立良好互動。 

 (九)  年底廚餘免費全回收政策目前各單位正積極辦理中，請第三科加強轉運站及收運點環境衛生管理；

第四科及早定案廚餘堆肥去化管道。 

 (十)  新加坡又出現ＳＡＲＳ病列，第二科應未雨籌繆及早準備相關防護事宜。 

 (十一)  民眾反應北投焚化廠為基地，在十日內開始二十四小時運作，務必在一個月內找出臭源，並持續查

察。 



散會：十一時。 

 


